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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科：人事行政    

科目：現行考銓制度 

 

一、我國現行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對考試院職權有何重要規定？ 

【擬答】 

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之職權： 

依憲法本文第八十三條之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考試、任用、銓

敘、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 

增修條文第六條第一項已予變更規定如下：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下列事

項，不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考試。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不同於憲法本文規定之理由： 

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並明列其掌理事項，凡十一項，其末則

加「等」字，究為例示規定（概括式規定）或為列舉規定，頗有爭議；而所列考試院職

掌項目中，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諸項，均與用人機關之人事權息息相關，憲

法並未就考試院與用人機關間之權限劃分為明文規定，適用上易滋生疑義。 

基於上述情形，憲法增修條文乃將考試院之職掌明確採列舉方式分列為三款以杜爭論： 

第一款係為配合憲法第八十六條之規定，兼含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二者之

考試，及公職候選人之考試而言。 

第二款規定，考試院掌理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事項，係兼含法制

與執行之性質。 

第三款規定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則係將考試院與用

人機關職權為適當之劃分，所稱法制事項，指政策決定及法規草擬。至於執行事宜，

則由各用人機關辦理。 

將原有「養老」事項刪除，因該項屬於行政院主管範圍。係由於公務人員退休後即不再

具有公務人員之身分，與一般國民之身分應屬相同，故其養老與一般國民無異。 

由上述憲法規定考試院職權事項而言，憲法明定考試院為全國最高人事機關，因而增修條

文第六條第一項採列舉事項規定，然而仍有疏漏，例如訓練進修為我國人事考銓重要業務，

但憲法中未予列舉由考試院掌理，以致執行上造成爭議困擾。 

 

二、試說明平等就業機會的學理意涵，以及我國現行相關法律規定各有那些？ 

【擬答】 

平等就業機會的學理意涵： 

平等就業機會乃是國家對於國民工作權之保護亦即平等就業權之概念，大致上應兼顧功績原

則、社會公平性、社會代表性以及多樣性價值，就其意涵而言，綜合各學者分析包括狹義與

廣義兩種如下： 

狹義說認為，平等就業權僅限於尋求就業機會的過程。如陳文娟認為平等就業權是指平

等地獲得就業機會的權利。李炳安認為平等就業權是指任何一個公民不論其民族、種

族、性別、宗教信仰、語言、社會狀況等方面的不同，均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除能

力、技術等限制外，不得有其他限制，對具有相同條件的公民，不能做出不同的待遇。 

廣義說認為，平等就業權既存在於尋求就業機會的過程，也存在於從事工作的過程。在

廣義說中，又可根據平等就業權是否包括尋求就業機會之前的公共就業服務及保障方面

的權利分為兩種。李步雲認為：平等就業權即平等地獲得就業機會和就業待遇的權利。

而李雄認為：所謂平等就業權，是指國家通過立法、執法和司法保護勞動者能夠在平等

身份、平等權利、平等機會和平等規則等基礎上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就業權，同時，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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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包括禁止就業歧視、特殊群體就業保護、就業培訓和就業社會保障等在內的多種手

段和措施保護勞動者享有實質上的平等就業權，平等就業權是形式上的平等就業權和實

質上的平等就業權的統一。這一界定的科學性不僅在於認為平等就業權也存在於從事工

作的過程中，還在於認為平等就業權中的平等是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統一。 

綜合而言平等就業權的廣義說，認為所謂平等就業權就是指勞動者平等地位獲得就業機會

的權利，即在就業機會的獲得方面，勞動者不因性別、年齡、種族等人的自然差別而受歧

視，在就業機會面前一律平等。具有勞動能力並願意通過勞動獲取勞動報酬的人平等地獲

得就業機會、就業待遇和就業保障等各方面的權利，是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統一。 

我國現行相關法律規定： 

我國目前於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均有訂定禁止就業歧視之規定，另有身心障礙

者權益保障法及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以落實弱勢保護。 

現行公務人員考試法中亦訂定舉辦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族就業權之特種考試。 

 

三、公務人員的考績類別、獎懲及流程，各有那些規定？並請提出興革建議。 

【擬答】 

我國公務人員之考績規定，主要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如下： 

考績類別： 

年終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年年終考核其當年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另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

考績。 

專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理之考績。 

考績獎懲： 

年終考績之獎懲： 

甲等：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

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敘年功俸最高俸

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乙等：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或已

敘年功俸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敘年功俸最高俸

級者，給予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丙等：留原俸級。 

丁等：免職。 

以上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另予考績之獎懲： 

等次區分：同年終考績之規定。 

獎懲規定： 

甲等：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乙等：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丙等：不予獎勵。 

丁等：免職 

專案考績之獎懲： 

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過行之，其獎懲依下列規定： 

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

高俸級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已敘至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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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但在同一年度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

理專案考績者，不再晉敘俸級，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考績流程： 

考績於每年年終辦理。辦理考績人員，在考績進行中應嚴守秘密，並不得循私舞弊或遺漏犯

錯，以防止考績受外界力量的影響，而減低其正確性，用意甚善。但考績經核定後，則應予

公開。關於考績程序，公務人員考績法中第十四條及第十六條有下列規定：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但非於年終

辦理之另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不設置考績委員會

時，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考核。 

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應照原送案程

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由上述規定可知，公務人員考績程序主要包括：主管評擬分數、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

長覆核及提交復議、主管機關核定、銓敘部審定等，可謂程序嚴密，其主要特色如下： 

考績須先由各機關組織考績委員會初核，力求公正、公開、公平及正確性。 

考績由各主管機關核定，並由銓敘部審定，如此可避免各機關考績之濫權。 

興革建議： 

基於以下缺失，考試院正研擬修正考績法相關重點如下： 

修正平時考核規定： 

研議將平時考核項目修正為工作績效、品德操守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考核之細

目，授權由各機關視業務特性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檢討增訂面談機制。 

強化獎優汰劣機制： 

增列優等等次，並檢討現行等次名稱，俾使公務人員之實際工作表現與考績等次結果

能緊密扣合。 

將考績等次人數比例納入考績法規定，並訂定同一官等及主管人員考列甲等以上人數

比例之上限。 

配合考績等次及甲等比例高低，檢討考績獎懲之差距，以區辨公務人員年度工作表現

之優劣，並配合修正現行任用、俸給及陞遷等人事法制有關升官（職）等及優先陞任

等規定。 

為落實考績淘汰機制，考列丁等之法定條件將朝具體化修正；修正考績考列丙等者，

除現行留原俸級規定外，將增列訓練或輔導，對連續考列丙等者，應予以辦理退休、

資遣或其他適當處分，並訂定其具體條件，俾利各機關據以執行並杜爭訟。另已退休

人員因任職時之行為而受懲戒者，並輔以公務員懲戒法研修擬增列酌減退休金之機制

辦理。 

建立個人與團體績效評比機制及績效獎金制度： 

增訂各機關得辦理所屬機關及內部單位之公務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以決定所屬機關或內

部單位考列甲等以上人數比例，並作為發給團體及個人績效獎金之依據。 

 

四、行政中立的學理內涵為何？公務人員違反行政中立應如何處理？ 

【擬答】 

行政中立的學理內涵： 

關於行政中立（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一詞，就西方相關文獻而言，並未有明確

的定義，國內學者專家普遍認為行政中立是指公務人員執行職務時，必須嚴守一種立場

或一項原則，其應包括下列四點意義： 

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應盡忠職守，盡心盡力，推動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造福社會大

眾。 

公務人員在處理公務上，其立場應超、客觀、公正，一視同仁，既無偏好也無偏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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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在執法或執行政務人員政策上，應採取同一標準，公平對待任何個人、團體

或黨派，既不徇私也無倚重倚輕之別。 

公務人員日常活動中不介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紛爭，只盡心盡力為國為民服務。 

即本著他們具有的專門知識、技能與經驗，於政務主管擬訂政策時，提出有關資

料幫助政務主管作決定。 

於政務主管無政策意見時，依本身的專業意見執行政務，並建議因應新發問題的

政策。 

並就主管的專門業務，隨時注意民意動向，而作適當的回應。 

綜合言之，行政中立是替公務人員對處理公務保持中立、客觀及公平的立場，以國

家、人民的整體或多數利益為考慮，並非指其不可涉入政治事務，惟絕對不可涉入

政爭。 

就實務意涵而言，適用於政府之人事制度運用 

文官行政中立的意義，係指政府機關中的公務人員（常任官），在推動各項政策及行政

活動的過程中，應保持中立立場，遵循以下三項原則，而不受政黨、派系、民意代表、

利益團體、上級長官等之操縱、支配與關說的影響： 

依法行政原則： 

即公務人員應依據憲法及法律相關規定，忠實執行各項政策與法令。 

人民至上原則： 

即公務人員應以全民福祉及國家利益為依歸，摒除偏私及壓力，切實推動福國利民的

行政活動。 

專業倫理原則： 

即公務人員應秉持專業技能及道德良知，處理各項行政問題。 

違反行政中立之處理做法： 

我國於民國 98 年 6 月 10 日公布實施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要求公務人員應確實遵守，違反

者有如下處理規定： 

禁止不利行為之對待： 

長官不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行政中立法所禁止之行為，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權益不得

因拒絕從事行政中立之行為而遭受不公平對待或任何不利之處分。如長官違反規定

者，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並由其上級長官依法處

理，未依法處理者，以失職論，公務人員並得向監察院檢舉，以保障公務人員之權

益。（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因行政中立有關事項，遭受不公平對待或不利益處分時，得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請求救濟，以維護公務人員之權益。（第十五條） 

違反行政中立之責任： 

為落實行政中立，公務人員及其長官違反者，應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或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規定處理。因違反行政中立事項並非反社會、反國家之行為，而僅係服務

義務之違反，依公務員懲戒法課以懲戒責任為已足，至違反程度達觸犯刑事法律規定

時，自當依法處罰。 

為此，公務人員行政立法第十六條規定：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

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律責任

者，依有關法律處理之。 

 


